
高雄市政府「多模態視覺語言生成式 AI模型」合作開發建置案 

計畫書 

一、 依據 

依據高雄市市有財產管理自治條例第 43條、第 45條以及行政程

序法第 137條規定辦理。 

二、 目的 

為提升市政治理應變速度、提供市民優質便利服務、促進產業升

級與人才培育就業，依據本地文化、語言、風俗與資料建置本地端 AI

模型與平台，以加速本市智慧城市發展及競爭力。 

三、 名詞定義 

(一) 使用對象：參與本計畫之機關單位、國公營企業，針對業務痛

點或需求，提出可以運用人工智慧協助識別，並提供資料集予

合作廠商進行 AI模型開發訓練。 

(二) 事件樣態：真實世界可能會發生的狀況或情況，例如交通違規、

交通壅塞、車禍、道路施工、路樹倒塌、執勤中的緊急車輛通

行、人潮聚集、道路鋪面裂縫、人員跌倒等。 

(三) 應用場景：使用對象所提業務痛點或需求，發生的地點或情境。 

(四) 軟硬體基礎設施：包含伺服器、虛擬機器、資料庫、儲存設備、

網路通訊、物聯網設備、軟體授權等，提供開發 AI模型與平台

所需基礎軟、硬體設備。 

(五) 影像生成式 AI 平台：本計畫使用對象所提事件樣態，開發 AI

模型進行自動偵測或辨識，並建置存取 AI模型的平台環境，提

供場域應用服務介接。 

(六) 場域應用服務：介接本計畫所開發 AI模型及平台，建置整合系

統或應用服務軟體，解決使用對象所提的業務痛點或需求。 

四、 計畫期程 



(一) 計畫執行：開發 AI模型及平台，自本契約生效日起至 114 年

12月 31日止。 

(二) 保固期間自完成全部期程驗證合格次日起 1年。 

五、 申請資格 

(一) 本計畫以影片、影像等數據類型為主，廠商須有能力及經驗開

發視覺及視覺語言之生成式 AI 模型，提供效期內數位發展部

數位產業署「AI類人工智慧技術服務機構」合格登錄證書，登

錄服務項目必需具備”1.人工智慧核心技術能力服務項目、2.

人工智慧軟硬體整合能力服務項目、4.人工智慧行業應用能力

服務項目”其中一項。 

(二) 政府登記合格之廠商且無不良紀錄，最近一年資產淨值不得為

負。 

(三) 廠商不得為大陸地區廠商、第三地區含陸資成分廠商及經濟部

投資審議委員會公告之陸資資訊服務業者。 

六、 合作內容 

合作內容所列僅提供合作廠商撰寫「服務建議書」之依據，合作

廠商依下列需求，提出符合或優於本計畫需求之「服務建議書」。 

(一) 開發 AI模型與平台 

1. 資料盤點：依據本計畫之目的，廠商應盤點事件樣態至少 100

件，例如交通管理、衛生、環保、公共安全、設備檢測、人員安

全等領域範圍，惟事件樣態需經市府確認。 

2. 資料清理及標註：廠商需完成資料清理及標註，文本與圖像的

多模態數據至少 100萬組，圖像的數據至少 300萬張。 

3. AI 模型訓練：依所盤點的事件樣態開發 AI 模型提供自動偵測

或辨識等能力，於 114年 12月 31日前完成。 

4. 建立平台：建置 AI 模型平台，包括 API、SDK 等介面，提供地

端/雲端平台或應用服務介接使用。 



5. 前述開發 AI模型所需資料集，由市府資訊處擔任窗口，協調市

府各局處提供，惟資料量不足或資料有短缺，廠商需提出其它

方案解決。 

(二) AI系統推論能力 

1. 即時串流影像分析： 

(1)視覺辨識，串流影像解析度 720p(含)以上、每秒總幀數 1萬張

(含)以上之流量，需於 1秒(含)以內，產出辨識結果。 

(2)視覺語言生成，需於 10秒(含)以內，生成圖像描述或文本內容。 

(3)本計畫所開發的 AI模型辨識物件種類至少 50種(含)以上。 

2. 本計畫所開發的 AI模型達標基準，包含前述回應速率及辨識精

準度等，由各使用對象針對其應用場景需求設定，若同一 AI模

型有 2個(含)以上使用對象，評估基準以高標為主。 

(三) 本計畫即時串流設備數 2000 個(含)以上，計畫執行與保固期

間，廠商應依實際訓練資料量及應用場景可容忍回應時間，評

估並提供足夠軟硬體基礎設施，包含可佈署影像生成式 AI平台

之算力資源例如 H100 GPU、B200 GPU、L40s GPU 或等同規格，

提供系統維持 7X24運行且具備 99.9%(含)以上的可用性。 

(四) 廠商應徵詢場域應用服務驗證，高雄在地企業委託系統整合廠

商建置場域應用服務，並介接本計畫所建置的影像生成式 AI平

台，以驗證 AI系統推論結果符合需求基準。 

七、 資安管理及 AI風險管控 

(一) 市府資訊安全相關規範，例如保密切結、安全程式設計切結、

跨境切結、資通系統防護基準、資安稽核、個人資料保護等。 

(二) 中央訂定使用 AI相關規範，例如行政院及所屬機關(構)使用生

成式 AI參考指引等。 

八、 甄選方式（詳如甄選須知） 



由市府資訊處辦理甄選會議，聘請專家學者擔任委員，就各甄

選項目分別評分並加總後換算為序位，得分加總最高者為序位 1，

總計各委員對各廠商序位，以序位合計值最低廠商為第 1 名，評分

結果經簽陳核定後，通知優勝廠商辦理議約。 

九、 預期效益 

(一) 提升市政治理應變能量 

1. 建置城市級數位孿生平台，依市政治理各種情境設定變數，預

測可能產生的結果，提供市政決策之參考。 

2. 所開發的 AI 模型之智慧財產權歸屬市府，未來市府各局處或

企業皆可介接使用，加速應用服務開發。 

(二) 達成市府政策 

使用先進的 AI 技術建置各種市政應用服務，同時保有在地的

關鍵技術、數據處理的自主性與安全性，達成運用創新科技加速市

政服務回應速率。 

(三) 提升在地企業 AI能量及創造就業機會 

1. 本計畫打造本地端 AI 平台，所需硬體設備機房必需建置在台

灣而高雄尤佳，所需人力以高雄在地為主，提升在地人才就業

機會。 

2. 合作廠商得尋求高雄在地企業參與，創造資源共享之最大效益

及加速企業運用 AI提升服務價值。 

十、 專案經費 

本案預估金額為新台幣 2億 5千萬元，包括： 

(一) 本府出資上限為新台幣 1億元。 

(二) 合作廠商出資價值約新台幣 1 億 5 千萬元，包含算力、智慧財

產權之授權、通訊、儲存空間及資料庫等所需經費。 


